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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願 公 告 

產 品 授 權 協 議  
 

石 藥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（「 本 公 司 」） 董 事 會 （「 董 事 會 」） 欣 然 宣 佈 ，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十

二 月 九 日 ，  本 公 司 之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石 藥 集 團 中 奇 製 藥 技 術 （ 石 家 莊 ） 有 限 公 司

（「 石 藥 中 奇 」） 與 Casper Pharma Limited（「 Casper」） 訂 立 協 議 （「 該 協 議 」）， 內

容 有 關 一 種 高 端 抗 腫 瘤 仿 製 藥 （「 該 產 品 」） 在 美 利 堅 合 眾 國 （「 美 國 」） 之 產 品 授

權 及 商 業 化 。 該 產 品 由 石 藥 中 奇 開 發 ， 並 已 在 中 國 市 場 銷 售 。  

 

根 據 該 協 議 ， 石 藥 中 奇 同 意 向 Casper 授 出 獨 家 權 利 ， 以 令 Casper 可 進 行 所 需 臨

床 試 驗 ， 並 申 請 於 美 國 製 造 、 分 銷 及 銷 售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批 准 ， 及 於 美 國 獨 家 分 銷

及 銷 售 該 產 品 。  

 

成 功 於 美 國 推 出 該 產 品 後 ， 石 藥 中 奇 將 獨 家 向 Casper 供 應 該 產 品 ， 而 Casper 將

獨 家 向 石 藥 中 奇 購 買 Casper 於 美 國 分 銷 及 銷 售 所 需 之 該 產 品 數 量 。石 藥 中 奇 將 享

有 權 利 按 淨 銷 售 收 入 的 某 個 百 分 比 向 Casper 收 取 該 產 品 在 美 國 之 銷 售 提 成 。 此

外 ， Casper 將 向 石 藥 中 奇 作 出 最 高 總 額 為 101,000,000 美 元 之 銷 量 里 程 碑 付 款 (取

決 於 該 產 品 於 美 國 之 銷 售 額 )。  

 

Casper 為 一 家 以 美 國 處 方 藥 為 目 標 市 場 ， 從 事 品 牌 醫 藥 產 品 之 收 購 、 銷 售 及 市 場

推 廣 之 醫 藥 公 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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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，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蔡東晨先生、翟健文先生、潘衛東先生、王順龍先生、
王懷玉先生、盧建民先生、王振國先生、王金戌先生及盧華先生；非執行董事李嘉士先生；以及獨立
非執行董事陳兆強先生、王波先生、盧毓琳先生、于金明先生及陳川先生。 


